
臺北市政府 98.05.13.  府訴字第 09870056900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黃○○

訴願人因地價稅事件，不服臺北市稅捐稽徵處內湖分處民國 98年 1月 8日北市稽內湖甲字第

09

831007900號函，提起訴願，本府決定如下：

　　主文

原處分撤銷，由臺北市稅捐稽徵處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30 日內另為處分。

　　事實

訴願人所有本市內湖區西湖段 2小段 406-1地號持分土地（權利範圍為全部，宗地面積為 1萬

3

,963平方公尺，下稱系爭土地），原經臺北市稅捐稽徵處內湖分處核定課徵田賦在案。嗣經

臺北市政府以 98年 1月 6日府授產業坡字第 09830063700號函通知訴願人，有關 97年 12月

29日

查獲系爭土地面積中約有 360平方公尺部分有違規開挖整地之情事，違反水土保持法第 12條

第 1項第 4款規定，乃依同法第 23條第 2項、第 33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處訴願人新臺幣 6

萬元

罰鍰，且命其應立即停止一切非法開發、使用行為，並副知臺北市稅捐稽徵處內湖分處。該

分處乃以 98年 1月 8日北市稽內湖甲字第 09831007900號函通知訴願人系爭土地面積中 360平

方

公尺部分，與土地稅法第 22條規定不符，應自 98年起改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訴願人

不服，於 98年 2月 11日向本府提起訴願，4月 6日補充訴願理由，並據臺北市稅捐稽徵處檢

卷

答辯。

　　理由

一、本件提起訴願日期（ 98年 2月 11）距原處分函之發文日期（98年 1月 8日）雖已逾　30

日

　　，惟臺北市稅捐稽徵處內湖分處未查告系爭處分送達日期，訴願期間無從起算，故無逾

　　期問題，合先敘明。

二、按稅捐稽徵法第 3條規定：「稅捐由各級政府主管稅捐稽徵機關稽徵之，必要時得委託

　　代徵；其辦法由行政院定之。」土地稅法第 14條規定：「已規定地價之土地，除依第二

　　十二條規定課徵田賦外，應課徵地價稅。」



　　行政程序法第 2條第 2項規定：「本法所稱行政機關，係指代表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或其

　　他行政主體表示意思，從事公共事務，具有單獨法定地位之組織。」第 92 條第 1項規

　　定：「本法所稱行政處分，係指行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

　　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第 96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行政

　　處分以書面為之者，應記載下列事項︰....... 四、處分機關及其首長署名、蓋章，該

　　機關有代理人或受任人者，須同時於其下簽名。但以自動機器作成之大量行政處分，得

　　不經署名，以蓋章為之。」訴願法第 3條第 1項規定：「本法所稱行政處分，係指中央或

　　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

　　方行政行為。」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組織規程第 3條第 2款規定：「本處設各科、室，分別掌理下列事項：

　　....... 二、財產稅科：地價稅、田賦、土地增值稅、房屋稅、契稅、工程受益費等稽

　　徵及行政事項。」第 8條規定：「本處得因業務需要設置分處，辦理稅捐稽徵等事項，

　　其員額由本處總員額內調配。」

三、本件訴願及補充理由略以：訴願人並非對土地作開發利用，係因天災導致土石之流失崩

　　落而必須做的補強措施，並非如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所稱之違規開挖整地，原處分機

　　關不應僅憑該局一紙函文，逕將系爭土地改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

四、按行政程序法第 2條第 2項規定之行政機關，須為具有單獨法定地位之組織，基於分工原

　　則，行政機關之內部通常均劃分為若干小規模之分支組織，稱為內部單位。而機關係獨

　　立之組織體，得以本身之名義作成決策表示於外，並發生一定之法律效果；然單位則非

　　獨立之組織體，無單獨法定地位，僅分擔機關一部分職掌，一切對外行為原則上均應以

　　機關名義為之，始生效力。而機關與內部單位之區別在於機關具備單獨之組織法規、有

　　獨立之編制及預算、有印信，反之則屬於內部單位（參閱吳庚著「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

　　」增訂 10版，第 181-182頁）。依臺北市稅捐稽徵處組織規程第 8條規定，臺北市稅捐

　　稽徵處所屬分處應為臺北市稅捐稽徵處之內部單位，並非行政程序法第 2條第 2項所稱具

　　有單獨法定地位組織之行政機關。準此，按行政程序法第 2條第 2項、第 92條第 1項、

第

　　96條第 1項第 4款、訴願法第 3條第 1項及臺北市稅捐稽徵處組織規程第 8條規定，臺北

市

　　稅捐稽徵處所屬分處既為臺北市稅捐稽徵處之內部單位，並非具有單獨法定地位組織之

　　行政機關，倘欲對外作成行政處分，仍應以臺北市稅捐稽徵處名義為之。又本市主管稅

　　捐稽徵機關為臺北市稅捐稽徵處，依稅捐稽徵法第　3條、土地稅法第 14條、臺北市稅

　　捐稽徵處組織規程第 3條規定，本件課徵地價稅事件，應由臺北市稅捐稽徵處以本市主

　　管稅捐稽徵機關之地位作成行政處分。查本件處分係臺北市稅捐稽徵處內湖分處逕以該



　　內部單位之名義作成，不論是項處分實質上是否合法妥適，依前揭法律規定內容觀之，

　　難謂適法。從而，應將原處分撤銷，由具行政機關地位之臺北市稅捐稽徵處於決定書送

　　達之次日起 30日內另為處分。

五、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有理由，依訴願法第 81條，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　業　鑫

　　　　　　　　　　　　　　　　　　　　　　　　　　　　　副主任委員　王　曼　萍

　　　　　　　　　　　　　　　　　　　　　　　　　　　　　　　　委員　劉　宗　德

　　　　　　　　　　　　　　　　　　　　　　　　　　　　　　　　委員　陳　石　獅

　　　　　　　　　　　　　　　　　　　　　　　　　　　　　　　　委員　陳　媛　英

　　　　　　　　　　　　　　　　　　　　　　　　　　　　　　　　委員　紀　聰　吉

　　　　　　　　　　　　　　　　　　　　　　　　　　　　　　　　委員　戴　東　麗

　　　　　　　　　　　　　　　　　　　　　　　　　　　　　　　　委員　林　勤　綱

　　　　　　　　　　　　　　　　　　　　　　　　　　　　　　　　委員　柯　格　鐘

　　　　　　　　　　　　　　　　　　　　　　　　　　　　　　　　委員　葉　建　廷

　　　　　　　　　　　　　　　　　　　　　　　　　　　　　　　　委員　范　文　清

中　　華　　民　　國　　　98　　　年　　　5　　月　　　13　　 日

　　　　　　　　　　　　　　　　　　　　　　　　　　　　　　　　市長　郝　龍　斌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業鑫決行


